
河北政办〔2022〕15号

河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北区促进残疾人就业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委、办、局、公司，各直属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河北区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2022年8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河北区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2-2024年）

为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国办发〔2022〕6号）和《天津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津政办函〔2022〕28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目标
以河北区有就业需求和就业条件的未就业残疾人为主要对象，通过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形成残疾人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2022年至2024年实现全区新增残疾人就业822人。

二、主要措施

（一）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全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确保“十四五”期间编制50人（含）以上的区级机关和编制67人（含）以上的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除外）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至少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探索残疾人招考体检标准，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为残疾人参加招录（聘）考试提供服务。建立公示制度，对已经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事业单位，定期向社会公示。（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编办、区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实施国有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国有企业应带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及时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推动国有企业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定期组织开展国有企业助残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推动国有骨干企业开发一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残疾人。（区国资委、区人社局、区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民营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行动。区残联与工商联、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加强合作，为民营企业搭建助残就业平台，吸收残疾人就业。推动民营企业将助残就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区人社局、区工商联、区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实施助残就业行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以帮扶残疾人就业为主题的公益慈善项目和活动。积极引导助残就业基地和辅助性就业基地等社会组织开展残疾人就业、志愿助残服务，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发展壮大助残社会组织，形成残疾人就业支持骨干力量。（区残联负责）

（五）实施就业困难残疾人就业帮扶行动。区残联做好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劳动项目调配工作，以机关、医院、学校等为重点，开发、收集、储备适合辅助性就业的劳动项目，打造产品和服务品牌。统筹“残疾人之家”、残疾人托养机构、残疾人康复机构服务功能，发挥街道、社区、残疾人亲友组织、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等各方作用，推动辅助性就业加快发展。按照天津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就业援助办法，及时做好就业困难残疾人认定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残疾人全部纳入就业援助范围，提供针对性的重点帮扶。统筹用好现有公益性岗位，促进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区残联、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行动。常态化掌握在校残疾大学生数据，建立“一人一策”就业服务台账，实施“一对一”精准服务。开展“政策进校园”活动，通过线上线下途径，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岗位推介等多种形式的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活动，完成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目标。组织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参加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等活动。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对象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业安排。（区教育局、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国资委、区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实施盲人按摩就业促进行动。充分依托天津市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积极组织参加盲人医疗按摩执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定工作，稳定盲人医疗按摩行业人才队伍，培养骨干力量。（区残联、区发展改革委、区卫生健康委、区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实施残疾人就业服务提升行动。区残联要会同相关部门，扎实开展残疾人就业服务“四个一”活动，对就业年龄段未就业残疾人进行一次基础信息核对，建立信息数据档案，摸清残疾人就业需求底数；针对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组织一次职业能力评估；进行一次就业需求登记；开展一次就业服务。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残疾人就业纳入服务范围。继续支持鼓励助残就业基地等残疾人就业社会服务机构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残疾人就业社会服务机构良性发展。推动将残疾人就业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为残疾人提供更为充足、更为优质的就业服务。（区人社局、区财政局、区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对本区残疾人分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依托高校、职业院校、特殊教育学校等教育资源，加大对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积极组织残疾人参加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鼓励中高等职业院校积极招收培养残疾人学生，帮助更多残疾人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符合条件的享受学生资助政策。（区残联、区教育局、区人社局、区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推动。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要加强组织推动，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抓好工作落实。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上手、密切协作，建立快捷高效、灵活多样、立体丰富的残疾人就业覆盖网络。残联组织要积极完善、落实、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精准掌握并按规定共享残疾人就业状况与需求信息，为各项行动实施提供支撑。

（二）强化信息支持。依托全国及本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服务机构，做好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有关工作，适时动态更新，实现残疾人就业数据互联互通。

（三）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开展“天津市2022残疾人就业宣传年”专题活动，推出残疾人就业帮扶系列行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和新媒体平台等积极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相关政策，讲好残疾人就业创业励志故事。组织残疾人参加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天津市残疾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等活动，选树残疾人就业创业标兵、创新创业新星等，激励残疾人自强自立。

（四）实施监督评估。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结合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对本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每年底向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报送落实情况，并在本方案实施期间至少组织一次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情况和效果评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区、本部门实际情况，逐级分解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形成特色亮点，按年度对本方案相关工作任务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总相关数据，每年11月30日前向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交本方案执行情况年度报告，检验政策落实情况，总结活动开展效果。


                                                                                                                                                     


